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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72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06号提案的答复

宋健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改善红塔集团工业旅游区域环境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东风南沟于2015年底纳入玉溪市黑臭水体整治，同时更名为金水河。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要求，我局制定了金水河黑臭水体整治方案，成立了玉溪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目标，落实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要求于2020年底前基本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并通过玉溪日报向社会进行了公示。

金水河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北起山水佳园旁（金水河横穿环山路处东侧出口），南至金水河与昆玉城际铁路交叉口，河道改造段全长 10258米，总投资7.1亿元。项目于2017年3月开工，截至目前完成聚乐KTV门口段、秀山路、3号公园和高新区公租房段截污管建设和1号公园建设。结合系统工程，完成临时截污1.075公里，完成污水排口整治90个，清理河道底泥2892立方，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红塔山庄至瓦窑段实施了河道清淤疏浚、垃圾清理等措施，并建设截污管道850米将污水截入市政污水管网。由于该段河道穿越瓦窑村，受现场条件限制，河道左右两侧均为民房和高挡墙，河道空间狭窄，不具备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改造实施条件。今年6月份，生态环境部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我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经督察组查阅资料、现场查看并进行水质监测，认定金水河已不属于黑臭水体。

下一步，我局将做好牵头工作，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做好黑臭水体整治整改工作，排查五脑山公园至烟厂段暗河排污情况，制定科学合理方案，截污纳管，将污水收集至市政管网。根据国家黑臭水体治理的要求，为了以后清淤及水流区的生态自然修复，不允许对河道加盖，故金水河瓦窑段仍然不加盖板。建议河长办做好周边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巡河频次，安排专人及时清理河内漂浮物和河岸垃圾。
[image: image2.wmf]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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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顾亚平 15911770716）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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